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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内蒙古

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利股份”、“公司”或“伊利集团”）

202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就伊利股份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196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完成向 22 名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17,953,285股，发行价格为37.8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047,249,968.65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6,284,207.0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040,965,761.63 元。 

公司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到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807 号）。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040,965,761.63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止,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250,667,720.12 元，公司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 9,713,019,327.24 元，其中 2021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574,175,000.00 元；2022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599,886,852.36 元；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538,957,474.88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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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8,614,154.51 元（含利息收入）。 

三、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同保荐人中信证券分别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华

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简称“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

专用，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

职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专户单位名称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账户余额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633818704 701,005,025.96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633816650 176,142,943.35 

内蒙古金泽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市新华支行 
150872305996 252,176,527.27 

内蒙古金灏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590100788015
00001884 

1,326,005,817.09 

大庆伊利乳品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590100788010
00001879 

0.00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590100788014
00001880 

0.00 

呼伦贝尔伊利乳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590100788011
00001878 

8,084,981.13 

内蒙古兴安伊利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590100788012
00001881 

91,264,9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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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单位名称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账户余额 

安图伊利长白山天然矿

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590100788019
00001882 

23,933,862.77 

合计   2,578,614,154.51 

四、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请参见附表“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临时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资金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7,203.51 万元置换前期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人民币 206,816.03 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87.48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2]000057 号）。保荐人中

信证券出具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情

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4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公司未获得超募资金，不适用该情形。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公司未获得超募资金，不适用该情形。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存在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形

（开户行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账户名称：内

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号：633818704，被冻结资金金额：人

民币 97.38 万元）。除被冻结资金外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状态正常。 

四川捷冠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原供应商上海瑞切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瑞切广告”）因服务合同纠纷向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提起了代位权诉讼，

并申请了财产保全，冻结公司账户资金人民币 97.38 万元。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

出具日，公司与上海瑞切广告已无债权债务关系，正在办理上述募集资金账户解

除冻结工作。前述冻结事项与公司募投项目无关，被冻结募集资金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较小，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且

被冻结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未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形。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均投向所承诺的募投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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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4]0011003219 号）。 

经核查，审计机构认为：伊利集团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伊利集团 2023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保荐人通过审阅相关资料、沟通访谈等多种方式对伊利股份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后认为： 

伊利股份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信息，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表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204,096.5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3,895.7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71,301.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1)-(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呼和浩特液态奶全

球领先 5G 绿色生产

人工智能应用示范

项目 

无 334,000.00 334,000.00 334,000.00 40,989.55 210,903.07 123,096.93 63.14% 2022 年 7 月 60,678.09 否 否 

林甸液态奶生产基

地项目
注 1 

无 28,307.50 28,307.50 28,307.50 7.45 28,425.03 -117.53 100.42% 2021 年 4 月 18,736.86 否 否 

吴忠奶产业园伊利

乳制品绿色智能制

造项目
注 2 

无 5,000.00 5,000.00 5,000.00 918.26 5,048.22 -48.22 100.96% 2020 年 5 月 48,779.96 是 否 

呼伦贝尔年产 53 万

吨液态奶绿色生产

及人工智能新模式

示范应用项目 

无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6,311.15 35,525.30 474.70 98.68% 2022 年 1 月 23,619.04 是 否 

兴安盟面向液态奶

行业“5G 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智能制造

新技术示范项目 

无 99,000.00 99,000.00 99,000.00 20,765.25 92,273.45 6,726.55 93.21% 2023 年 2 月 11,201.28 是 否 

全球领先5G+工业互

联网婴儿配方奶粉
无 155,000.00 155,000.00 155,000.00 32,940.59 131,721.52 23,278.48 84.98% 2022 年 8 月 2,096.95 是 否 



 
 

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项

目 
无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3,287.61 18,962.74 2,037.26 90.30% 2022 年 1 月 -6,165.30 否 否 

数字化转型和信息

化升级项目 
无 109,371.58 109,371.58 109,371.58 22,906.53 47,586.72 61,784.85 43.5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乳业创新基地项目 无 59,000.00 59,000.00 59,000.00 25,769.36 43,438.38 15,561.62 73.62% 2023 年 11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贷款项目 
无 357,417.50 357,417.50 357,417.50 - 357,417.5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注 3 — 1,204,096.58 1,204,096.58 1,204,096.58 153,895.75 971,301.93 232,794.64 — — 158,946.87 — — 

注 1：“林甸液态奶生产基地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28,307.50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28,425.03 万元（其中使用本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利息收入支出金额为 117.53 万元）。 

注 2：“吴忠奶产业园伊利乳制品绿色智能制造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5,000.00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5,048.22 万元（其中使用本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利息收入支出金额为 48.22 万元）。 

注 3：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204,096.58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971,301.93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利息收入支出金额为 165.75 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收到利息收入 25,066.77 万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 257,861.42 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一、呼和浩特液态奶全球领先 5G 绿色生产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项目：报告期，国内经济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短期内受消费信

心不足，结合市场需求和整体产能情况，项目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对项目整体效益达成有一定影响。 

二、林甸液态奶生产基地项目：报告期，国内经济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短期内受消费信心不足，结合市场需求和整体产能情

况，项目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对项目整体效益达成有一定影响。 

三、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项目：报告期，国内经济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短期内受消费信心不足，结合市场需求和整体产能情况，

项目产能尚未完全释放，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加之项目生产产品的市场投入相较高于预期，对项目整体效益达成有一定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核查报告“四、（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核查报告“四、（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